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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开展“校讯通杯”福建省中小学生作文大赛的通知

各市、县（区）教育局、语委，平潭综合实验区管委会：

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年）》中提出的“加强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加强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教育”，提高中小学生语言文化素质，提升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应用水平，促进学校“中华诵·经典诵读行动”试点工作的深入开展，根据《教育部语用司关于开展2011全国中小学生作文大赛的通知》（教语用司函〔2011〕11号），经研究，决定举办“校讯通杯”福建省中小学生作文大赛。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活动宗旨和作文主题

学校经典诵读工作是“中华诵”各项活动开展的基础，各项活动的开展反之促进学校经典诵读工作的深入扎实推进。学生作文水平是语言文字应用能力的重要体现之一，写好作文是学生语言表达能力的基础。通过举办作文大赛，能够进一步激发学生的写作热情、提高作文水平。

今年恰逢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90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摆脱贫困和压迫，走向民主、富强，构建和谐社会，创造美好生活。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红色革命诗文，也已经成为不朽的经典篇章，是中华经典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本届作文大赛的主题为“诵读经典，感悟成长”，旨在鼓励和引导中小学生在诵读、书写、讲解等学习中华经典的过程中，用文字记录下所思、所感、所悟，既可以是对作品和作者本身的认识、理解，也可以是对作者精神追求、传统文化思想、革命主义情怀的感悟，对祖国、对家乡、对父母、对教师的热爱、感激之情，还可以是宣扬和歌颂党的丰功伟绩，表达对美好生活的赞美、憧憬之情。
二、组织形式

1．参赛对象：各地义务教育在校学生，分为甲、乙、丙三组（甲组为1—3年级，乙组为4—6年级，丙组为7—9年级）。

2．作品要求：

甲组：作文要求200－500字，可以《我学×××（经典作品）的故事》《母亲》《我的经典启蒙教师》《家乡的春节（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重阳节、国庆节等）》等为题；

乙组：作文要求400－800字，可以《我最喜欢的经典作品》《我心中的美好家园》《我爱古琴（围棋、书法、国画、武术……）》《让我感动的……诗（词、曲、古文、革命圣地、共产党人、历史故事、历史人物等）》等为题；

丙组：作文要求600－1000字，可以《党在我心中》《我最喜欢的红色经典》《照亮生命的红星》《给孔子的一封信》《古人不远：我最喜欢的历史人物》《道不远人：不能不孝敬父母（感恩社会、诚信待人、学会忠恕等）的（几个）理由》等为题。

所有参赛作文都可以结合本次大赛的作文主题自定题目。所有参赛者均可为参赛作文自配插图，作文一旦获奖，配图可作为文集出版时的插图优先选用。

3．参赛方式：参赛者需将作品（作文和配图）上传至本次大赛官方网站http://jiaoyu.139.com，具体方式见网站说明。每人参赛作品限1篇，本次大赛不接受纸制版本作文投稿。

4．评比规则：所有参赛作品上传至网站，经审核后，即在网上进行公开展示，并开始接受网络和手机短信投票（评“网友支持奖”）；组织教师、专家对参赛作文进行评审，确定获奖作品。
三、奖项设置

本次大赛面向参赛者、指导教师和学校分别设置奖项。

1.参赛者奖：每个组别设一等奖10名，二等奖20名，三等奖30名，优秀奖40名。一、二、三等奖获奖者可获得由教育部语用司颁发的证书一本，优秀奖获奖者可获得省教育厅颁发的证书一本；获奖者获得由中国移动福建分公司提供的奖品一份（一等奖价值500元，二等奖价值300元，三等奖价值200元，优秀奖价值100元）。获得一、二等奖的作品推荐参加全国奖评选。

2.指导教师奖：获奖作品的指导教师（1名）均获得优秀指导教师奖，一、二、三等奖作品的指导教师获得由教育部语用司颁发的证书一本，优秀奖作品的指导教师获得由省教育厅颁发的证书一本。

3.优秀组织奖：根据组织参赛人数和获奖情况，评出优秀组织学校9所，获得省教育厅颁发的“优秀组织奖”奖牌。
4.网友支持奖：根据网络投票、手机投票结果评出50名“网友支持奖”，获得由中国移动福建分公司提供的奖品一份（价值200元）。
四、比赛进程（2011年4月至6月）

1.作品上传（网络和手机投票）时间：4月1日—5月31日。
2.各设区市评审：6月1日—6月12日。各设区市教育局组织教师通过网络进行作文评审，评审教师的津贴由福建移动分公司负责提供。各设区市分数排名前60名的优秀作文（每组各20篇）参加省级评审。
3.省级评审：6月13日—6月25日。省教育厅组织教师进行评审，评审教师的津贴由福建移动分公司负责提供。
五、其他事项

1．各市、县（区）教育局、语委要充分认识作文大赛对促进经典诵读行动开展的推动作用，认真做好组织、宣传工作，让广大义务教育在校学生积极参与，确保活动有一定规模，扩大社会影响（有关评审作文工作另文通知）。
2．版权声明：本次大赛组委会对全部参赛作品具有收藏、发表、出版、宣传等处置权以及网络发表权、其他出版权；如因作者抄袭带来的版权纠纷，由作者本人负全责；参赛者享有自己作品的署名权。凡参加此次活动的参赛者，均视为已确认并遵守本通知的各项规定。

3．活动平台：本届大赛官方网站为http://jiaoyu.139.com。参赛作品及省级奖和全国奖获奖名单均通过大赛官方网站予以公布或告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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